
鹤山市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
 

本细则由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，适用于鹤山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、检验工

作。 

一、监督抽查的产品 

（一）抽查产品：涂料产品：包含溶剂型木器涂料、合

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。 

（二）监督总体：鹤山市生产及流通领域与抽取的样品

同一标称生产者或商标、同一标准、同一型号（规格）的产

品集合。 

二、抽样、检验程序 

（一）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18 号） 

（二）T/GDAQI 020-2020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

技术服务规范》 

（三）承检机构在抽样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

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。 

三、抽样方案 

（一）抽查数量：每款产品抽取 2 组样本，第 1 组用于

检验，第 2 组用于备样。每组样本需抽取样品数量如下表所

示： 

 



序号 产品名称 第 1 组数量 第 2 组数量 

1 
溶剂型木器涂

料、合成树脂乳

液内墙涂料 
1 罐/套 1 罐/套 

备注：罐/套内含涂料质量（体积），溶剂型木器涂料、

水性木器涂料需大于 2kg（L）；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需大

于 3kg（L）。 

（二）抽样方法。确定被抽样对象应符合 T/GDAQI 

020-2020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》5.3.3.3

和第 6 章抽样的相关要求。抽取标称同一商标（或标称同一

生产者）、同一型号规格、同一批次的产品。抽取多组分产

品时应同时抽取该产品配套的固化剂和稀释剂等组分，并要

求受检单位提供该产品施工配比、施工说明书。同时，抽样

单务必注明所抽取样品的规格、型号、等级、执行标准、生

产日期、用途、出厂编号信息等。 

四、检验依据 

（一）产品标准。 

1.强制性标准： 

GB 18581-2009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

有害物质限量》 

GB 18582-2008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

质限量》 

2.推荐性标准： 

无 



（二）涉及本类产品质量判定相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有关

规定。主要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规章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
工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粤市监质监〔2019〕494 号）。 

五、主要检验项目及不合格类别的划分指标 

1. 基础涂料产品 

（1）室内装饰装修用溶剂型聚氨酯木器涂料 

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
或标准 强制性 非强 

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

项 次要项 

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

（VOC）含量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2 苯含量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3 甲苯、乙苯、二甲苯含

量总和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4 游离二异氰酸酯(TDI、
HDI)含量总和 
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5 卤代烃含量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6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铅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7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镉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8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铬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9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汞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（2）室内装饰装修用溶剂型硝基木器涂料 

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
或标准 强制性 非强 

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

项 次要项 



1 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

（VOC）含量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2 苯含量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3 
甲苯、乙苯、二甲苯

含量总和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4 甲醇含量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5 卤代烃含量 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6 
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铅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7 
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镉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8 
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铬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9 
可溶性重金属含量

（汞）（限色漆） 
GB 18581-2009 ●  ●   

（3）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

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
或标准 强制性 非强 

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

项 次要项 

1 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

（VOC） 
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2 
苯、甲苯、乙苯、二

甲苯总和 
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3 游离甲醛 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4 可溶性重金属（铅） 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5 可溶性重金属（镉） 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6 可溶性重金属（铬） 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7 可溶性重金属（汞） GB 18582-2008 ●  ●   

六、本细则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，

均按照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



管理总局第 18 号令）、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

务规范》（T/GDAQI 020-2020）规定执行。 

被抽样生产者、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，应提出书

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，向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，由

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理。 

 
 

 


